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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內政部部長　葉金鳳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布
第　一條　　為管制槍砲、彈藥、刀械，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槍砲、彈藥、刀械，除依法令規定配用者外，悉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　三　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之主管機關︰中央為內政部；省為警政廳；直轄巿為警察局；縣（巿）為縣（巿）警察局。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槍砲、彈藥、刀械如下︰
一、槍砲︰指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魚槍、改造模型槍及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
二、彈藥︰指前款各式槍砲所使用之砲彈、子彈及其他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各類炸彈、爆裂物。
三、刀械︰指武士刀、手杖刀、鴛鴦刀、手指虎、鋼（鐵）鞭、扁鑽、匕首（各如附圖例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查禁，非供正當使用具有殺傷力之刀械。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槍砲、彈藥，包括其主要組成零件。但無法供組成槍砲、彈藥之用者，不在此限。
槍砲、彈藥主要組成零件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五　條　　前條所列槍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陳列。
第　六　條　　第四條第三款所列之各式刀械，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製造、販賣、運輸、持有或陳列；其由人民或團體收藏作紀念、裝飾、健身表演練習，或供正當休閒娛樂者，依管理辦法之規定，向警察機關申請登記查驗列冊管理，非經許可，不得售讓他人。
前項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七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八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或空氣槍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枝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枝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九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轉讓、出租或出借魚槍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魚槍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十　條　　未經許可，擅自改造模型槍、販賣或運輸改造模型槍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改造模型槍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改造模型槍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十一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第四條第一款所稱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十二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十三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零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零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十四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刀械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刀械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十五條　　未經許可攜帶刀械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於夜間犯之者。
二、於車站、埠頭、航空站、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犯之者。
三、結夥犯之者。
第十六條　　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明知犯本條例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至第十二條之罪有據予以包庇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十七條　　栽誣陷或捏造證據誣告他人犯本條例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處以其所誣告之罪之刑。誣陷或誣告他人犯本條例其他之罪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第十八條　　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已移轉持有而據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或去向，因而查獲者，亦同。
前項情形，於中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期間自首者，免除其刑。
前二項情形，其報繳不實者，不實部分仍依本條例所定之罪論處。
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第十九條　　犯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
犯前項之罪，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再犯該項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五年。
前二項強制工作，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檢察官認無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聲請法院免其執行。
第一項、第二項強制工作執行已逾二分之一，而執行機關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第二十條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陳列或持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原住民相互間販賣、轉讓、出租、出借或寄藏前項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亦同。
第二十一條　　犯本條例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二條　　因檢舉而破獲違反本條例之案件，應給與檢舉人獎金。
前項獎金給獎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三條　　獵槍、魚槍、刀械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手槍、空氣槍、飛靶槍及其他槍砲、彈藥專供射擊運動使用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於本條例修正公布後六個月內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頁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附圖，請另點選「圖例」連結。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凌鳳儀，中正國際航空站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周文軍，臺北國際航空站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王德和，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賴再生另有任用，均應予令免。
任命林大煜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簡任第十二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三職等所長，鄧添來為電信總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蘇宗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吳嘉輝為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張康隆為簡任第十職等技正，房漢維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李警凡為民用航空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黃坤意為飛航服務總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派鄭文隆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權理簡派第十三職等局長。
派邱琳濱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陳天賜、何森龍、鐘順義為高速鐵路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正工程司。
任命何國雄、劉瓊如、朱寶龍、湯健民、林瑞祥、林慧娟、楊達道、徐文正、王瑞琦、張瑞源、施澍棠、許尊惠、曾清田、陳秀櫻、侯青秀、施緯明、王春清、蔣孟哲、郭文中、陳祥文、林俊堅、楊文從、陳春木、陳賢隆、陳獲東、吳政昇、許素蘭、鄭　康、陳玟良、宋愛玉、黃世雄、蔣再華、陳怡潔、瞿嘯文、陳子聖、羅金賢、蘇勇吉、陳國龍、鄭明宗、鍾瑞郎、耿境良、吳宣建、史習平、陳佩棻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翁瑞廷，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黃麗珠另有任用，均應予令免。
任命黃麗珠為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周政傑另有任用，應予令免。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吳宗榮另有任用，應予令免。
任命陳茂祥為高雄市政府建設局漁業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劉俊一為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薦任公務人員許煌澤、葛育成、周承良、王尊聖呈請辭職，均應予令免。
任命林淑麗、歐真勉、曾秀蘭、吳家全、林佑鴻、余榮欽、陳銘淙、王雅慧、鄭政芳、李福昆為薦任公務人員。
薦任公務人員莊淳淦、黃惠娟呈請辭職，均應予令免。
任命傅介元、范國禎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徐　倩、劉安德為薦派公務人員。
薦任公務人員韓金木已准退休，應予令免。
任命林玉枝、方正文、任天文、王春清、董潔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薦任公務人員蕭長生已准退休，應予令免。
任命林江龍、林　權、高秀貞、蔣金桃、蔡玉卿、鍾玉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金誥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任命李　義為警正三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任命藍順德為國立編譯館簡任第十三職等館長。
任命王志剛、莊梅芬、陳完任、胡秋鳳、劉玉華、郭冠麟、趙庭寬、張博淵、謝清河、王婷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秀芬、黃兆杰、劉宥君、羅美玲、林步芳、王涵瑩、王雪如、陳清芬、游芝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辛政憲、陳啟益、趙守典、陳志成、藍榮儒、陳炯瑜、王先灝、李建雄、謝政毅、柯文謙、許博翔、李健明、許銘澤、王明誠、蘇世詠、李政宏、蔡惟全、賴清德、周昌樺、劉建衛、吳文憲、方德昭、林青源、陳　怡、紀文哲、楊壽、游　新、陳美妏、翁天行、顏大翔、林庭光、鄭斌男、曾進忠、宋俊明、徐榮玲、葉容良、楊麗芬、吳滋香、王嘉麗、李姿青、韋全秀、劉明端、葉美藻、李宜堅、劉清香、謝式洲、陳琮琳、羅傳堯、鄭誠德、王亮超、周楠松、李本源、戴運生、曾堯麟、林毅志、謝文郁、陳相國、游瑞欽、楊琳煦、張進宏、王仲陽、林聖哲、羅秋玉、張建成、鄭鴻琳、戴錦綢、洪志賢、林永明、葉雨青、潘正欽、劉中信、張麗華、伍惟芬、蕭維鈞、顏忠信、唐開元、張萍芬、楊寧廷、洪蕙青、陳綺珍、黃福進、黃澤人、高純珠、許進賢、陳威文、蕭振仁、曾惠仁、歐俊巖、施錦雀、鄭順騫、李森仁、王炳惠、蘇維仁、周一鳴、趙曉秋、宗天一、賴德仁、駱重鳴、陳信昭、趙星豪、林晏弘、陳三能、黃珠綺、黃文柱、白明奇、黃瓊慧、翁德、林佩芬、林秀玲、陳志弘、翁惠珠、廖淑芬、黃秀蘭、楊淑惠、林　娟、皮華華、黃初燕、張榮華、郭毓慧、朱桂美、鄭雅文、黃顯哲、賴裕永、詹淑娟、韓嘉蓉、張美月、蘇雲娟、張大鵬、陳宗鷹、陳冠廷、李淑娟、陳炯彰、郭玲娟、陳育堂、吳至行、吳晉祥、吳南宏、高榮志、張翠珍、許文錦、陳沛仁、陳品聰、謝慶錦、王如雪、楊宜青、潘秀琴、吳炎村、徐秀雲、官大紳、盧俊良、陳雅吟、李豐全、詹榮豐、程琡敏、陳若佟、張慧真、許美英、王沛祥、詹珍華、郭淑蕙、吳佳蓉、曾瓊瑤、蔡淑珍、林鈺山、楊宜杰、郭鴻璋、黃順賢、游振祥、吳銘斌、吳孟興、楊楨淇、楊政達、陳宗仁、鄭雅敏、潘咸安、許耿福、林毓志、邱元佑、陳俊達、余約瑟、陳安琪、張瑛玿、蔡文暉、張淑華、許玉蟾、楊燿榮、王藍浣、王玠能、陳宏安、郭金櫻、黃啟洲、王東堯、呂世煌、洪翠蓮、梁純淨、曾文英、黃愛惠、陳容卿、盧穎娟、陳芬芬、邱永定、許明煌、萬昭吟、張翠玲、蔡如冰、李文瑛、陳怡伶、林震銘、楊曉白、郭品樺、顏經洲、楊基滐、紀志賢、陳文超、蔡明哲、嚴元隆、葉惠櫻、王淑珍、吳綠茵、蔡正隆、宋義桐、蔡文良、馮美瑛、胡松壽、陳靜玟、連振東、陳國輝、廖宜銘、韓淑珍、謝志強、許志賢、王秀專、洪秋桂、洪桂香、王美淑、黃英明、郭永芳、陳海雯、王裕文、蘇文經、陳英俊、洪木生、李世昌、吳明哲、顏正杰、許夙君、張秀梅、劉立凡、張少寧、黃俊煌、吳東科、曾榮豐、蔡明通、游禮瑞、蔡進興、鄭信華、藍進龍、劉志真、杜福珍、謝忠焚、吳昭慧、耿錫平、彭巧珍、阮敏龍、郭素娥、劉燕居、郭惠卿、黃晉瑩、黃金英、張芳鑾、郝青森、黃耀松、張月梅、陳水旺、趙海中、唐泉發、蔡逸虹、王淇俐、黃明仁、林純美、張英華、張家慧、王舉華、邱妙霜、黃淑櫻、張嘉蘋、曾玲雪、馬先芝、邱淑貞、陳麗芳、黃秀雲、韓錦樺、吳秀麗、符柳霞、舒曼姝、王維芳、李美慧、王明秋、張玉雪、梁景芸、范聖心、葉秀蘭、陳明惠、黃維珍、王　婷、郭雪敏、龔雪娥、阮純茵、鍾文貞、王家媛、李　濟、張淑貞、呂月娥、李淑芳、許惠娥、劉慧琳、李雪瑩、顏美娜、吳秀真、莊幸蓉、羅桂英、吳怡慧、吳美蓮、胡文瓊、王玉清、劉娟娟、蔡婷珍、郭家釗、蘇昭芬、林惠美、廖美珍、李淑芬、周靜薇、劉麗珒、胡秀麗、陳淑華、陳曼莉、江麗芬、黃曉芬、黃淑玲、林玲紅、許秀蓮、劉文媚、葉卿華、劉寶芝、王首文、羅玉霞、郭靜怡、張繻、李美惠、胡淑惠、孟家如、李淑津、許惠珠、許世燕、王文華、張美珍、葉巧藜、劉萊仙、吳素卿、陳幸華、高淑華、李月嬌、陳秀汝、李玉珍、黃美玉、邱淑娥、莊麗燕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任命劉邦富為內政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檢察官葉金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長黃世銘，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檢察長陳聰明，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陳木泉，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長陳清碧，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陳耀能，臺灣彰化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典獄長呂自守，臺灣高雄監獄簡任第十一職等典獄長顏岩松，臺灣高雄女子監獄簡任第十一職等典獄長吳賢藏，臺灣宜蘭監獄簡任第十一職等典獄長鄭安雄，臺灣岩灣技能訓練所簡任第十一職等所長鄭澄清，臺灣綠島技能訓練所簡任第十一職等所長夏　另有任用；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檢察官蘇忠明呈請辭職；高雄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檢察官張鐵君，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王炳輝已准退休；均應予令免。
任命黃世銘為法務部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秘書，孫長勛為最高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官，吳英昭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費玲玲為簡任第十職等檢察官，李秋金為臺南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主任檢察官，曾勇夫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葉金寶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長，陳木泉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陳聰明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長，陳耀能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陳清碧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長，陳英明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李淑慧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鄭安雄為臺灣新竹少年監獄簡任第十一職等典獄長，黃榮瑞為臺灣彰化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典獄長，顏岩松為臺灣臺南監獄簡任第十二職等典獄長，呂自守為臺灣高雄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典獄長，吳賢藏為臺灣屏東監獄簡任第十一職等典獄長，鄭澄清為臺灣宜蘭監獄簡任第十一職等典獄長，夏　為臺灣岩灣技能訓練所簡任第十一職等所長。
薦任公務人員周玫芳呈請辭職；陳漢亭已准退休；均應予令免。
薦派公務人員林恒如呈請辭職，應予令免。
任命陳傳宗、施淑、陳燕蘭、嚴健彰、陳禎祥、施志勳、洪文藝、陳美芬、郭貞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呂澄海、蔡明發、盛炳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明哲、金淑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任命陳銀炎為警正一階警察官，張哲彬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任命陳春周、詹益強、陳國村、余鴻恩、蕭竹旺、黃維明、張啟森、許經澤、張應超、彭衍掀、莊勝雄、陳義順、呂松林、游舜安、林獻力、吳麗珍、楊杰蒼、賴仲輝、張滄浪、蕭錫淵、蔡嘉德、李富郁、陳明宏、宋永興、劉明彰、陳錫坤、陳清華、鄭健民、蘇吉田、林金生、黃柏燊、陳清泉、薛俊宏、林瑞昌、黃保勝、蘇俊宏、馬中慧、林清展、黃啟仁、盧勇誌、路國維、洪志朋、柯朝評、吳聲順、魏建騰、蕭貴賓、林志盛、陳春來、柯天鐘為警正二階警察官，紀志憬、蔡英傑、陳慶盛、蔡俊輝、彭鏡琴、陳志榮、林弘志、施衣、陳榮修、毛俊傑、曹建俊、李文智、黃志文、高啟閔、楊力強、謝淑蓉、徐靜儒為警正三階警察官，李政達、林恭弘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財政部金融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莊有德呈請辭職；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吳寧娟已准退休；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秘書林慶同另有任用；均應予令免。
任命林慶同為財政部臺中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副局長。
薦任公務人員陳傳中、蕭博文呈請辭職，均應予令免。
任命許誠佳、李貴蘭、楊棟樑、黃煥章為薦任公務人員；蔣進塗、葉永唐、劉嘉錚、楊銘宗、陳奕昭、李明堂、謝慧豪、嚴嘉美、江建亨、林士仁、徐厚鷁、林武滄、楊進福、廖繼順、張隆庭、夏穗興、張存堯、陳永吉、葉源霖、林勝源、陳忠盟、黃金海、白欽謀、陳品光、張世彬、陳東隆、王昭銘、洪明欽、黃國松、蔡潮河、董國種、廖昌鍊、余文森、楊更新、廖永銘為薦任關務人員。
任命黃園琇、陳淑敏、張惠雅、汪秋瑛、李敏珍、宋美玲、李淥娟、薛寶珠、陳玉屏、賴玉茹、莊珮蓉、蔡雲蘭、郭俊仁、楊惠蘭、翁月桂、蕭文惠、吳桂蘭、周惠茹、潘靜雯、陳淑美、徐桂香、黃小玲、李嬪婷、朱卿惠、曾順農、劉窈伶、林美惠、詹秋霞、陳秋明、盧美虹、安巧屏、蔡叔倖、楊麗梅、許永輝、張茂松、洪淑珍、黃智鴻、張鳳娉、盧玲君、張真慰、孫樂瑜、李明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國豊、陳秋鑫、曾淼雄、蔡森山、施勝民、陳華榮、李進華、趙文霞、蔡華文、簡仁水、蔡志賢、鄭忠興、張榮欽、呂浩進、李天富、陳金福、林明隆、許谷川、劉龍昌、林美霞、何守誠、游耀輝、賴新、謝永河、江南鵬、呂志昆、蕭金雄、江盛國、馬素英、林勇仁、林煇武、藍國章、劉彩章、王豐毓、溫仁壽、陳興泰、柯志達、嚴亞鳳、賴振榮、黃瑞草、林泰三、李美慧、趙手台、陳進成、翁瑞展、黃明德、余碧惠、林清豐、李姮華、林清昌、周英瑞、柯世家、朱麗櫻、洪國富、王基良、鄭秀珍、蔡瑞祥、胡惠全、賴國祥、黃隆霖、劉興軸、鍾錫榮、蔡錫奎、李芳義、黃文亮、黃錫耀、孫宗本、楊茂成、梁輝騰、唐永豐、蔡俊傑、羅志豐、許永茂、宋文風、許強國、廖德信、許長亮、徐國雄、郭宏吉、沈賀明、陳水泉、王彥淵、陳連德、李新康、黃明文、蔡鵬輝、蔡宗融、莊竹山、吳百正、林武政、鄭進卿、蔡春桐、葉錦藏、高丁財、張紋英、林春杞、蘇冠彰、陳碧純、丁榮璋、陳正義、廖先鴻、陳蕙慧、林山貴、陳福明、陳國源、吳國屏、馮清林、張乃文、羅鐵權、張錦昌、曾信義、廖掙煌、蔡旺泉、陳青芳、梁紋彬、王泰隆、歐祈明、林俊郎、曾茂森、林常信、高政益、林慶瑤、楊榮宗、黃　爐、王建中、楊錦龍、鍾維藩、陽玲瑞、蒲新蘭、蔡世鴻、劉四海、陳瑞陽、吳武安、施鴻博、李信良、劉清泰、李湖上、陳丁嘉、陳慶昌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華總榮字第八六○○二四五七○○號


茲授予多明尼加共和國副總統賈梅‧大衛‧斐迺代司‧米拉巴特種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外交部部長　胡志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華總榮字第八六一○○一二○七○號


總統府國策顧問陳五福醫師，志行高潔，器識宏遠。早歲卒業日據時代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嗣獲日本福島醫科大學博士學位。精研醫理，術德兼備。光復後，於民國三十五年，回鄉創設五福眼科於宜蘭，懸壺桑梓，聲華卓著。行醫期間，有感於失明者之痛苦，誓為盲胞服務。自力創辦慕光盲人重建中心，進行盲胞心理重建，免費教導謀生技能；積極扶持視障者自立，重燃盲者生命希望之光。濟世救人，懋績孔昭。先後榮獲兩好人好事表揚，暨臺美基金會社會服務獎、吳尊賢愛心獎、吳三連醫學獎等。愛心仁術，群流共仰。綜其生平，飢溺為懷，澤惠廣被，義舉仁風，允足矜式。茲聞溘逝，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以表遺徽。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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